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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商品簡介

一、前言

「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Foreign Currency Structured Investment）在國

內首見於民國八十五年四月間，由美商花旗銀行引進，曾掀起一陣風潮，後因商

品設定條件不易達成，或實際匯率走勢與原先預期大相逕庭等因素，客戶實質獲

得「額外」收益未如預期，致與客戶之爭議事件，時有所聞，不利於後續商品之

推出，因此便逐漸銷聲匿跡。惟隨著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 E D）一波波的降息行

動、全球經濟情勢前景欠佳、股市連翻重挫、及美元、新台幣利率持續走低幾達

歷史低點，不僅投資人損失慘重，存款人收益也大幅縮水。投資人一方面擔心投

資本金縮水，另一方面也想賺取高存款利率收益，基於單純的外幣存款已不再能

滿足投資大眾，本行爰擬開辦連結金融商品選擇權的外幣定期存款，也就是「外

幣組合式投資商品」。

二、何謂「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

通俗的說，係指將外匯定期存款與金融商品之投資予以連結組合而成【（金融

商品通常為選擇權）（註1）】。本項商品的推出，主要係因應微利時代來臨，提供

投資人一種較具「收益彈性」的理財商品，以簡圖表示如下：

＋ ＝

（註1）：選擇權是一種契約，買方（支付權利金者）有權利在契約屆期的當

天，根據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買進（或賣出）契約所約定的金融商

品。

三、「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重要名詞解釋：

１「參考年收益率」：依商品說明書上所載選擇權比價日之比價結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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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可能獲得之年收益率。參考年收益率會受募集期間之市價波動或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而變動，因此，投資人實際可獲得之年收益率，應以成交

確認書上所載為準。

２「保障年收益率」：指投資人投入「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之本金可獲得之

最低年收益率。

３「保本率」：指投資人投資「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利息或部份本金投資型）」

後，其本金可獲得之保障百分比率。

４「選擇權定價日」：指衍生性金融商品外幣部位拋補之日，通常為募集截止

日之次一營業日。

５「定存起息日」：指投資人投資「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其本金之利息起算

日，其日期以商品說明書上所載為準。

６「指定匯率」：即各商品說明書上約定之履約（價格）匯率。

７「選擇權比價日」及「比價匯率」：指投資人與本行約定於某一特定日之特

定時點，依指定商品之當時市場即期匯率與「指定匯率」進行比價，以決定

指定商品之損益，該「某一特定日」即為「選擇權比價日」，「特定時點」

為東京時間下午3 : 0 0（台北時間下午2 : 0 0），「當時市場即期匯率」為「比

價匯率」。

８「定存到期日」：指投資人與本行約定之投資商品之本金到期日。

四、本行「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之投資類型：

本行「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係將外幣定期存款與外匯匯率選擇權結合，並可

分為下列兩種商品類型：

１、利息或部份本金投資型：

本行以投資人之定期存款利息，或定期存款利息及部份本金於市場上「買

入」匯率選擇權，藉由匯率選擇權之操作利潤，使投資人有機會獲得更高

利息收益。若購買之選擇權於到期時有市場價值，則可賺取匯兌利益，若

無市場價值則僅損失定存利息，或損失定存利息及部份定存本金金額。即

本類型商品使投資人承擔有限風險(最大損失為全部利息收入或部份本

金，不至損及全部存款本金)，以換取較高潛在獲利機會。

●利息投資型商品案例說明：

看多美元對日幣走勢，本行推出美元三個月期定存「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連

結一個「買USD CALL/JPY PUT」之匯率選擇權，其他商品募集條件如下：

＊募集總金額下限：USD 1,000,000

＊單筆存款下限： USD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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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期間：92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定存期間：三個月，6月19日至9月19日

＊選擇權定價日：6月17日

＊選擇權比價日及基準：92年9月17日 TOKYO PM 3：00

＊ 保本程度：100﹪

＊ 選擇權定價日USD/ JPY之即期匯率為116.50

＊ 三個月美元定存利率為0.7﹪

＊其他：不得中途解約

參考年收益率

●情況一（美元走升）

到期比價匯率USD/JPY＝126，即投資人應得之年收益率5.5﹪。

商品到期時投資人可領回之稅後淨額＝美元定存本金＋應計收益（註2）－

代扣利息所得稅（註2）

＝USD30,000＋USD30,000×5.5﹪×3/12－USD30,000×0.7﹪×3/12×10﹪

＝USD30,407.25

●情況二（美元走貶）

到期比價匯率USD/JPY＝115，則客戶獲得之年收益率為0﹪。

商品到期時投資人可領回之稅後淨額＝美元定存本金＋應計收益（註2）－

代扣利息所得稅（註2）

＝USD30,000＋USD30,000×0﹪×3/12－USD30,000×0.7﹪×3/12×10﹪

＝USD29,994.75

註2：應計收益係按年利率計算。

代扣利息所得稅＝本金×牌告定存利率×3/12×所得稅率（假設為10﹪）

２、附幣別轉換條件型：

本行將投資人之外匯存款承作一筆「賣出」（與外幣定存同一期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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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比價匯率（X）

USD/JPY

年 收 益 率

X≦123.50 0%

123.50＜X≦124.50 1.5%

124.50＜X≦125.50 3.5%

125.50＜X≦126.50 5.5%

126.50＜X≦127.50 7.5%

X＞127.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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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目本金）外幣匯率選擇權之交易，藉由「權利金」之收取，以增加

投資人之收益。即本行給予投資人優於同天期定存利率之投資收益，但

到期該選擇權若有市場價值將被執行，則存款本金將依「指定匯率」轉

換為匯率選擇權之相對幣別；若無市場價值，則於到期日投資人仍保有

原存款幣別本金並獲得優於同天期定存利率之投資收益。

●附幣別轉換條件型商品案例說明：

歐元兌美元走勢預期呈短空長多，推出歐元三個月期定存「外幣組合式投資

商品」連結一個「賣EUR CALL/USD PUT 」之匯率選擇權，其他商品募集條

件如下：

＊募集總金額下限：EUR 1,000,000

＊單筆存款下限：EUR 30,000

＊募集期間：92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定存期間：三個月，6月19日至9月19日

＊三個月歐元定存利率為1.9%

＊保證年收益率：5.3%

＊指定匯率：EUR/USD=1.15

＊選擇權比價日及基準：92年9月17日 TOKYO PM 3：00

＊其他：不得中途解約

＊目前EUR/USD之即期匯率為1.13

參考年收益率

●情況一（歐元走貶）

到期比價匯率EUR/USD＝1.14，客戶仍持有歐元存款時：

商品到期時投資人可領回之稅後淨額＝歐元定存本金（E U R）＋應計收益

（EUR）（註3）－代扣利息所得稅（EUR）（註3）

＝EUR30,000＋EUR30,000×5.3﹪×3/12－EUR30,000×1.9﹪×3/12×10﹪

＝EUR30,383.25

●情況二（歐元走升）

到期比價匯率E U R / U S D＝1 . 1 6，客戶歐元存款本金需依約以1 . 1 5轉換為美金

存款時：

到期比價匯率（X）

EUR/USD
存款到期結果

X≧1.15 客戶EUR存款強制轉換為USD

X＜1.15 不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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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到期時投資人可領回之稅後淨額＝美元定存本金（U S D）＋應計收益

（EUR）（註3）－代扣利息所得稅（EUR）（註3）

被轉換成美元的投資本金＝EUR30,000×1.15＝USD34,500；

及稅後投資收益E U R 3 0 , 0 0 0×5 . 3﹪×3 / 1 2－E U R 3 0 , 0 0 0×1 . 9﹪×3 / 1 2×1 0﹪）

＝EUR383.25

註3：應計收益係按保證年收益率計算。

代扣利息所得稅＝本金×牌告定存利率×3/12×所得稅率（假設為10﹪）

貳、「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業務說明

一、 客戶投資本行「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之先決條件：

●客戶必須在本行開立多幣別外匯活定期存摺／綜合存款戶（註）（含法人及

自然人，惟未成年人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始可投資本項商品。

（註：外匯綜合存款帳戶，係將外匯活期存款、外匯定期存款與外匯短期

擔保放款綜合納入一本外匯存摺之中，具有隨時存取與質借之功能，有關

質借電腦作業，資訊室目前正在進行相關程式開發。）

二、客戶投資「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的好處：

1、增加潛在報酬率：由於本項商品之收益率係決定於個別商品所連結之衍生

性金融商品操作損益，只要達約定的匯率目標，其收益率或可高於一般定

存利率。

2、分散投資風險：對於利息投資型商品之投資人而言，利用定存利息購買匯

率選擇權，承擔的風險有限，最大損失僅為利息收入，又可輕鬆參與國際

金融市場之各項金融商品的投資。

3、免課個人綜合所得稅：本項商品除依定存期間之本行外匯定存牌告利率計

算之利息，需納入存款人之利息所得，併課利息所得稅外，其餘超過定存

牌告利息的獲利部份屬資本利得，個人戶可免課徵所得稅。

4、資金運用效率高：本項商品設計之定存期間一般多不超過六個月，屬於短

期投資，投資人可靈活運用資金。

三、「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之客源主要族群：

1、有興趣參與國際金融商品投資者。

2、熟悉國際匯率走勢者。

3、習於外幣資產理財者（如曾經參與投資同業推出之類似商品者，或有子女

在國外受教育者，或具國外學經歷背景者）。

4、外匯存款客戶，如大額或多筆之定存族。

業．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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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本行從事匯率選擇權交易之法人客戶。

6、有量身訂作需求之個人或法人客戶群－如金額具市場交易規模，本行將提

供量身定作之商品，使其短期外幣閒置資金得以有效運用。

四、開辦「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對本行的好處：

1、創造並提昇本行外匯存款業務之附加價值。

2、鞏固並拓展本行外匯存款業務之客源，增加外匯存款業務量。

3、賺取衍生性金融商品拋補價差之收益。

4、提供客戶多樣化金融商品並可提升本行專業形象。

五、「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之手續費、保管費用及客戶信用風險額度：

●本項交易免手續費亦無須繳付本行額外的保管費用或其他任何費用。

●客戶不需要申請信用風險額度。因為投資人業將存款本金存於本行，本行

依投資人之授權，將其存款孳息或部份本金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故

無客戶信用風險之虞，因而不必先申請客戶信用風險額度。

六、本行推出「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其幣別、金額及期間之限制：

●幣別以美金或其他主要國際貨幣為主，金額及期間則依個別募集計劃彈性

訂定。

七、客戶投資本行「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業務之中途解約相關限制：

●原則上得辦理中途解約之「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種類，係僅涵蓋於將定

期存款之利息投資於買入選擇權之「利息投資」型商品，惟實際上是否得

中途解約，仍需依個別募集計劃之商品說明書內容而定。

●對於得中途解約之「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由於本行已墊付購買衍生性金

融商品權利金，為反映本行墊付成本，因此有關客戶違約金計收，分行不

得減免。該違約金之計算公式為：【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本金×(原外幣組

合式投資商品本金定存之牌告利率×1 . 1 )×原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應存日

數÷360】÷0.9445。

參、結語

在目前投資管道多元化的時期，各金控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莫不絞盡腦汁推出

各種金融商品來滿足客戶，自去年底起又以強調「進可攻、退可守」的保本型投

資商品最受投資人青睞。而其中「外幣組合式投資商品」因挾著承作期間短、免

手續費、免保管費用及可能獲得高於原期間牌告定存利率的高潛在獲利機會等優

勢而成為微利時代保本型投資商品的當紅炸子雞！


